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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强新能源快递服务车辆规范管理的

通 知

临政办字〔2019〕16 号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商城管委会，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

会，临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

为加快培育全市现代服务业新增长点，促进快递业新旧动能

转换和规范发展，根据《快递暂行条例》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

于促进邮政和快递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17〕1号）

有关规定，按照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

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18〕36 号）、《山

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》（鲁政办字〔2018〕241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临沂市物流业中

长期发展规划的通知》（临政发〔2017〕16 号）等要求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现就新能源快递服务车辆应用管理等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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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按照“市县统筹、

属地管理、部门监管、企业主责”的原则，积极推进新能源车

辆应用和规范管理，建立快递服务车辆通行保障机制，实施快

递服务车辆分类管理措施，积极构建和谐安全的交通环境和寄

递服务环境，推动快递业更好更快发展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实施车辆分类管理。寄递企业车辆根据车辆用途分

为干线运输车辆、支线运输车辆与末端揽投车辆三类。干线运

输车辆指寄递企业用于运输跨省、市邮（快）件的运输车辆；

支线运输车辆是指寄递企业用于运输自市级分拨中心至各寄递

企业站点的邮（快）件运输车辆；末端揽投车辆是指寄递企业

用于邮（快）件揽投的车辆。邮政管理部门负责发布寄递行业

新能源车辆统一标识，统一外观颜色、标识编号，在外观标识、

技术性能、作业装备等方面应明显区别于其他机动车。临沂市

快递协会根据邮政管理部门发布的车辆外观标准，对新能源快

递运输车辆外观、标识、编号实施统一备案管理，干线运输车

辆应喷涂企业统一颜色与标识。鼓励引导寄递企业积极选用新

能源汽车进行邮（快）件支线运输和末端揽投，寄递企业每年

新增或更新车辆中的新能源车辆比例不低于 30%，2021 年底前

末端揽投车辆应全部更新为新能源车辆，支线运输车辆全部更

新为新能源车辆或清洁能源车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邮

政管理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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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完善通行管控措施。进一步加强寄递企业车辆运行

管理，严格落实相关管控措施。对于确需进入城区货车限行区

域的邮（快）件干线运输车辆，使用新能源车辆的邮（快）件

支线运输车辆与末端揽投车辆，寄递企业向邮政管理部门备案

后，按照《临沂主城区载货汽车通行证办理指南》，公安交通管

理部门为其办理相对应的通行手续，相关车辆应当在取得通行

证后，严格按照通行证核准的时间、路线通行。

对已向邮政管理部门备案，并统一外观颜色、标识编号的

新能源邮（快）件末端揽投车辆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核发通

行手续后，允许其在城市限行区域与禁行路段通行。因揽投需

要确需在禁停路段停车的，除北京路（马陵山路至温泉路段）、

解放路（通达路至陶然东路段）、滨河路、祊河路、滨河东路、

滨河西路、涑河南街、涑河北街、三河口隧道、蒙山高架路、

双岭高架路、沂蒙路、沂蒙北路外，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

下，允许临时停靠不超过 20 分钟，揽投员应在车辆显著位置标

注“揽投中”字样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、居民区、公共停车场

应当允许新能源末端揽投车辆驶入，30 分钟内免收停车费。

兰山区禁行范围与实施阶段为，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，北

城新区蒙山大道（含）以东、滨河东路（含）以西、南京路（含）

以南、祊河路（含）以北禁止快递电动三轮车通行；2020 年 1

月 1 日起，蒙山大道（含）以东、滨河东路（含）以西、南京

路（含）以南、陶然路（含）以北禁止快递电动三轮车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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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各县区禁行范围与实施阶段由各县区政府自行设定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邮政管理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发改委、

市住建局、各县区政府）

（三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寄递企业应遵循安全原则和行

业标准，配备符合国家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

中的新能源机动车产品，并按照标准对快递服务车辆进行统一

颜色、统一标识、统一编号。寄递企业要单独设置车辆停放、

充电和维护的固定场地，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，确保车辆

安全性能。要落实快递服务车辆驾驶员岗前培训、定期教育制

度，驾驶员在上岗前须进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，经考试

合格后方可上岗。要建立完善驾驶员交通安全教育培训档案，

对发生交通违法、有责任交通事故等情况的驾驶员，要按照相

关法律法规予以严肃处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邮政管理

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各县区政府）

（四）健全联合监管机制。公安、交通、邮政管理等部门

要建立快递服务车辆联合监管机制，逐步建立快递服务车辆违

法情况通报制度，不定期对寄递企业和快递服务车辆进行联合

安全检查，严肃查处非法改装车辆和超载、闯禁行、违反规定

停车等行为，严禁邮（快）件运输车辆载客和用于邮（快）件

递送以外其他用途。对邮（快）件运输车辆驾驶员，一个季度

内交通违法行为超过 5 次或发生重大交通违法行为的，应对其

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培训，考核合格后方能再次上岗。对不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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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责任、交通安全管理松懈、长期存在交通违法和安全隐患

的寄递企业，严格按照规定依法处置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邮政管理局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推广新

能源快递车辆、加强快递服务车辆规范管理的重要意义，进一

步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工作机制，统筹协调城市快递揽投、城

市缓堵治堵、大气污染防治等相关工作，及时沟通解决工作中

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积极构建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社会

参与的城市快递揽投共管共治共享格局。

（二）加强属地管理。各县区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要认

真做好辖区内快递服务车辆的规范管理工作，明确部门职责，

强化日常管理。要结合邮政行业发展和道路交通实际，研究建

立本县区内快递服务车辆调控机制，实施动态监测，制定完善

车辆通行和停靠保障措施，切实为邮政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要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特别是微

信、微博等新媒体，教育引导寄递企业和驾驶员严格遵守交通

规则，安全快速寄送揽投。要加强关于快递服务车辆相关政策

的宣传解释，特别是加大对新能源车辆的宣传力度，提高全社

会的认知度和接受度。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，

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对各类快递服务车辆违法违规行为，

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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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府办公室

2019 年 3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市检察院，临沂军分区。各人民团体。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3月 14 日印发


